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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熊猫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14-067）。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是人

民币 49,000 万元，在董事会审批之额度人民币 5.5 亿元范围内。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熊猫信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交通电子装备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5,500 万元对其进行增资，详见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7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18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70%。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4号 

2、产品代码：2101137334  

3、币种：人民币 

4、投资标的：本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

债，评级在AA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A-（含）以上



2 
 

评级）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

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

产等 

5、认购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6、产品收益率：4.70%/年（2015年1月20日起由4.60%/年调整为4.70%/年） 

7、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 

8、募集期：2014年1月20日到1月22日 

9、产品成立日：2014 年 1 月 23 日 

10、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自产品成立日（不含当日）起的每个工作日为开放日。开

放日的 9:00 至 17:00 为开放时间，但产品销售方有权根据情况调整开放日或者开放日的

开放时间。 

11、申购及申购确认日：产品购买方可于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提交申购申请，T 日

申购，T+1 日产品销售方扣款并确认份额，T+1 日若产品销售方扣款成功并确认份额即

为申购确认日。 

12、投资期限：180 天 

13、投资兑付日：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至下一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资金到账时间在投资兑

付日24:00前，不保证在投资兑付日产品销售方营业时间内资金到账）。 

14、产品收益率调整说明：产品销售方有权根据投资运作情况不定期调整产品收益率，

并至少于新产品收益率启用前1个工作日公布。产品购买方每次申购本产品所适用的产品

收益率固定为申购确认日产品销售方所公布的产品收益率，在投资期限内不随产品销售方

对产品收益率的调整而变化。 

15、赎回：投资期限届满自动到期兑付，期间公司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16、提前终止权：产品销售方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

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

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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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周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签订协

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9,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55 天，预期年

收益率为 6.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到期。 

2.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订协议，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9,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5.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到期。 

3.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订协议，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1,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5.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到期。 

4.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8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和会街分理处签订

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2 天，预

期年收益率为 5.8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到期。 

5.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7,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10%。该理

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到期。 

6.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 2014年 2月 12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分别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2,500 万元、3,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均为 41 天，预期年收益率均为 5.2%。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到期。 

7.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 9,600 万元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5.2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1 日到期。 

8. 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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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

期年收益率为 5.2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到期。 

9.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7,4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59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理

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到期。 

1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分别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2,500 万元、2,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均为 83 天，预期年收益率均为 4.9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到期。 

11. 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9 天，预期年收益率

为 4.7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到期。 

12.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21,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2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3.80%。该

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到期。 

13.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7,4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6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理

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 

14. 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2 天，预期年收益率

为 4.0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到期。 

15.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21,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3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

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到期。 

16.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4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 9,600 万元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到期。 

17. 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预期年

收益率为 4.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13 日到期。 

18.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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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分别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4,500 万元、2,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均为 39 天，预期年收益率均为 4.1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到期。 

19.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19,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

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到期。 

20.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7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9,600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60天，预期年收益率为4.60%。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7 日到期。 

21.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8,4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6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30%。该理

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到期。 

2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4年 7月 17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预期年

收益率为 4.3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到期。 

23.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19,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

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到期。 

24.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32 天，预期年收

益率均为 4.1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到期。 

25.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 4,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88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5%。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到期。 

26.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托

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投资于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期限为 91 天，预期最高年收益率为 4.9%。该委托理财已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到期。 

27. 公司之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5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

率为 4.7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到期。 

28.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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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的募集资金 9,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60 天，预期年收益率均为

4.5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到期。 

29.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19,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2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00%。该

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到期。 

30.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8,4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50%。该理

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到期。 

31.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0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35 天，预期年收

益率为 4.1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到期。 

32.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9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60%。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到期。 

33.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期限为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在

2.86%-4.70%之间。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到期。 

34.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 4,5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97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55%-4.817%之间。 

35.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9,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30 天，预期年收益率均

为 4.2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到期。 

36.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61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4.90%。 

37.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33 天，预期年收

益率为 4.2%。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到期。 

38.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托

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9,500 万元，投资于银行保本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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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期限为 90 天，预期最高年收益率为 4.5%。 

39.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

托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投资于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期限为 31 天，预期最高年收益率为 5.6%。该委托理财已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到

期。 

40.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

托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投资于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期限为 34 天，预期最高年收益率为 5.6%。该委托理财已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到

期。 

41.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5.00%。 

42.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 个月，预期年收益率在 2.7%-5.02%

之间。 

43.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托

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投资于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期限为 90 天，预期最高年收益率为 4.92%。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4 日、

1 月 9 日、1 月 10 日、2 月 13 日、2 月 14 日、3 月 4 日、3 月 13 日、3 月 19 日、4 月 4

日、4 月 25 日、5 月 17 日、5 月 27 日、5 月 31 日、6 月 6 日、6 月 17 日、7 月 5 日、7

月 8 日、7 月 17 日、7 月 18 日、8 月 13 日、8 月 26 日、9 月 2 日、9 月 3 日、9 月 6 日、

9 月 13 日、9 月 19 日、9 月 23 日、10 月 22 日、10 月 25 日、10 月 29 日、11 月 20 日、

12 月 5 日、12 月 9 日、12 月 19 日、12 月 30 日、2015 年 1 月 22 日、1 月 30 日、1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临 2014-001、002、003、010、012、014、

017、018、023、029、033、035、038、040、046、052、053、060、061、062、068、071、

072、073、074、075、076、082、083、084、090、094、095、099、100，及临 2015-003、

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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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14-067）。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30 日 

 

报备文件 

（一）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

证收益型-财富班车 4 号）》 

 


